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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問題留待我

國人民用他們的行為和範例來求得解決：人類社會是

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

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

們的政治組織。”1 兩岸四地的中國人以甚麼樣的方

式組織完全統一的中國國家機器？“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方針的提出和各項具體政策的出台、港澳回歸

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使中國單一制國家權力結

構呈現出鮮明的“一國兩制”特色。本文試圖運用憲

政的基本原理分析  “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基本

特徵，探討“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的演進路徑。 

 

 

一、“一國兩制”不能改變 
中國單一制權力結構 

 

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具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

因，“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港澳回歸及其高

度自治實踐沒有突破中國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 

 

(一) 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的決定因素 

中國採用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的原因可以總結

為：○1 安全原因。除了中國歷史上封建割據導致的戰

亂四起、民不聊生的教訓外，近代以來的軍閥割據和

混戰、帝國主義的威脅、侵略、分裂和破壞使中國人

民深刻認識到捍衛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迫切需

要。單一制的國家權力結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是

國家安全的基本前提；○2 經濟原因。各民族和各地區

經濟聯繫密切，在很早時期，全國範圍已有較大的商

品流量，唐宋以後，中原和各地區經濟、文化的互補

性更加突出，南方的稻米、棉花、絲茶和北方的畜產

品、麥豆互通有無。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族是農耕

民族，急需治理長江、黃河、淮河、運河那樣巨大的

水利灌溉和交通工程，也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

政府；○3 民族原因。中國統一歷史格局的形成與中國

歷史上古代民族的多次遷移及民族間的頻繁往來和長

期融合密切相關。中國歷史上許多原先分散孤立存在

的民族，經過不斷的接觸、混雜和融合，不斷出現的

分裂和消亡，逐漸形成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

元統一體；○4 文化原因。各民族長期共同生活，彼此

吸收對方的文化成果，文化的融合為政治認同提供了

基礎，各民族之間發展起持久而巨大的親和力、凝聚

力。從文化史來看，中國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發展

連續性，在整個世界史上尤其顯得突出。文化史上的

連續性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語言文字發展的連續

性；一是學術本身發展的連續性。如果從這兩個方面

來衡量古代的各個文明，那麼看來只有中國在文化史

上的連續性最具有完整意義。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在

發展過程中從未發生斷裂的現象。從甲骨文到金文，

從金文到篆字，從篆書到隸書，從隸書到楷書，從繁

體楷書到簡體楷書，全部發展過程基本上是清楚的，

完整的。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發生南北分裂，但是學

術傳統從未中斷。如南北朝時期，北方最混亂的十六

國的史學不僅未中斷，而且相當繁盛；另一方面，中

國“大一統”文化源遠流長：從夏朝開始，“統一”

的國家觀念便開始出現；儒家創始人孔子和其集大成

者孟子所倡導的“大一統”思想到秦朝得以實現。秦

始皇統一中國後此觀念逐漸得到強化。雖然在後來的

兩千多年裏，不同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展開過不

少的爭鬥和戰爭，但都始絡是以“統一”為目的的。

如秦、漢之後三國鼎立，而不忘統一；南北朝的分裂，

歸為隋、唐的統一；南宋、金、遼、元的對峙，無非

都希望入主中原，統一中國。明、清統一了中國，實

現了民族的大融合，從而實現了國人追求統一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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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一些封建王朝

對少數民族地區雖然採取了不同於內地的統治方式，

如由朝廷任命少數民族首領以及世襲官職的土司制度

等，但這種帶有地方自治性質的制度，歷來就是中央

集權的單一制國家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獨

立於中央政府體制之外的另一種政治制度。即便西藏

地區長期保留着政教合一的“噶厦”政權，但它也是

由中國歷代中央政府冊封和節制的地方統治機構而不

是獨立的國家政權。近代以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明確宣佈中國是一個領土完整的、主權獨立的、統一

的、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國憲法》也明文規定中國

是一個單一的高度集中統一的國家。在民族的記憶

中，統一的時候，黎民百姓比較能安居樂業，而分裂

的時候，則多半是顛沛流離，生靈塗炭，“大一統”

成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永恆信念。2 ○5 地理原

因。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處於歐亞大陸的東端，西

面有喜馬拉雅山和帕米爾高原的屏障，不像某些古代

文明那樣處在民族遷移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有一個民

族活動相對穩定的環境。由於東、南瀕海、北有沙漠，

西和西南有高山，地理條件的阻隔，向內地發展比向

外發展要容易得多，因而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內拘性，

這種自然的內向性是形成國家統一和疆域完整的條件

之一。3

 
(二)“一國兩制”沒有改變中國國家權力結構 
1981 年 9 月底，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

話：“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

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台灣現行社會、

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

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

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1982 年 1 月，鄧小

平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

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

那個制度”。1983 年 7 月，鄧小平說：“祖國統一後，

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

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

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

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

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

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鄧小平曾經表示：“實行一

國兩制的構想，香港幾個不變：社會制度不變、法律

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自由港地位。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

出幹部。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

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不搞小動作。

我們講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

會主義。我很有信心，一國兩制是行得通的。”他也

曾以“馬照跑、舞照跳”形容五十年不變的情形。  鄧

小平還說：“五十年不變”是因為一代人只能管五十

年，再長的時間要由下一代管了。1984 年，中英簽署

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1987 年，中葡簽

署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4 1997 年生效的

《香港基本法》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

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

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1999 年生效的《澳

門基本法》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管轄於中央

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

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

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2007 年

10 月 15 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指出，

我們將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現階段

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

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

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

謀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

本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一國兩制”的提出並沒有

突破國家單一制權力結構傳統。 

從港澳高度自治實踐看，“一國兩制”不僅沒有

對國家單一制權力結構構成挑戰，而且還鞏固了的單

一制國家權力結構。一方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僅

通過基本法的形式賦予港澳高度自治權，而且，以保

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為目標，發揮中央政府的政策引

導等宏觀調控作用，對港澳經濟社會發展全力支持，

“自由行”政策的推出、CEPA 的簽署和實施、粵港

澳合作的深化，橫琴開發、港珠澳大橋等一系列工程

的啓動，不僅使港澳地區順利渡過亞洲“金融風

暴”、世界“經濟危機”，而且使港澳與珠三角地區

走上了共同發展道路。正是中央領導權的發揮，才使

國家層面的政策引導和宏觀調控成效顯著，正是中國

的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才使區域互利合作更加便捷。

另一方面，港澳回歸以來十餘年的繁榮穩定和良好的

發展前景對中國內地、台灣尤其是對珠江三角洲地區

經濟社會的輻射帶動作用非常明顯。切身的互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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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們認識到，只有融合發展、優勢互補，才能共同

應對未來的挑戰，回歸之初的“井水不犯河水”的舊

觀念已成過去，融合發展啓動合作發展新篇章。這一

切充分說明，“一國兩制”不但沒有對單一制國家權

力結構構成威脅，而且還明顯鞏固了單一制國家權力

結構。 

總之，“一國兩制”對港澳、台灣雖然存在不同

解讀，但沒有突破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一國兩制”

實踐不僅沒有挑戰國家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而且鞏

固了國家單一制國家權力機構。 

 

(三)  對主張中國採取複合制國家權力結構的

疑問 
關於中國完全統一後的國家權力結構形式，歷來

存在着不同的探討。主張單一制的有之、主張複合制

的有之。筆者認為，複合制的主張不能成立。根據目

前學界對於複合制國家權力結構模式的理論，一般認

為，複合制國家結構分為邦聯制和聯邦制兩種。但是，

由於邦聯制中，組成的各個邦均擁有自己的主權，因

此，邦聯制並不是我們討論的主權意義上的國家形

態。常見的複合制的國家權力結構形態，只有聯邦制

一種。無論是主張邦聯制，還是主張聯邦制，對統一

的中國都是不可思議的。 

首先，從國家單一制權力結構的決定因素看，國

家權力結構的形成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權

者的設計、人民的認同都不可能脫離國家的歷史傳

統、文化背景、地理因素、安全因素、政治因素和經

濟因素等而任意選擇、為所欲為。中國大一統的文化、

安全與經濟利益的考量等因素決定了中國單一制國家

權力結構的必要性。 

其次，“一國兩制”實踐鞏固了中國單一制國家

權力結構。港澳的回歸，“一國兩制”的港澳實踐不

僅在形式上通過《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確認

了“一國兩制”下，國家單一制權力結構形式，而且，

在內容上保障了港澳的繁榮穩定、內地特別是珠三角

地區與港澳的共同發展、提升了民眾的福祉、捍衛了

共同利益。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發展畢竟逐漸打破各種

市場壁壘，不斷整合各種資源，提升區域經濟的國際

競爭力，進一步增強抵禦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相反，

實行聯邦制必然為經濟合作與民間交流設置種種政

治、法律障礙，對共同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可以說，

香港、澳門的回歸大大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和競爭

力，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歷經一個多世紀的奮鬥才走

到一起來，認同共同利益、認同國家權力結構，難道

又要拆開和改變嗎？ 

第三，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利

益所在。祖國各地的差異性決定了中國不可能採用聯

邦制的國家結構形態。例如，由於中西部與東南沿海

自然條件的差異，在社會、經濟、科技、文化、教育

等方面存在着較大差距，如果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採取傾斜、扶持政策，中西部與東南沿海的差距就會

越來越大。從另一方面思考，如果採用聯邦制的國家

結構形式，內地的人才和生產資料、資金的流動，經

濟技術的交流就會受到重重地區阻礙，比如，東南沿

海有可能以解決失業問題為理由，拒絕中西部人員在

東南沿海就業，同時，中西部也可能抬高輸往東南沿

海的原材料價格，這樣，貿易戰、失業戰會給祖國各

地的共同發展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 

第四，在國家權力結構模式上，台灣不可能另起

爐灶。也許有人認為，按照中共關於台灣問題的表述：

台灣回歸祖國後，不僅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司

法終審權等高度自治權，而且還可以擁有自己的軍

隊，而且，中共領導人主張只要在“九二”共識的前

提下，甚麼都可以談。所以，聯邦制或邦聯制也應該

是未來中國完全統一後權力結構的選項。筆者認為，

持這種觀點的人，忘記了這些主張的前提，即“一國

兩制”、“一個中國”。關於“一國兩制”的基本解

讀，前文已經明示。關於“九二”共識，簡單地講就

是“一中各表”，台灣方面理解的“一個中國”是

“中華民國”，大陸及港澳方面理解的“一個中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不能否認，不管是“中

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均主張採用單一

制的國家權力結構形式。此外，台灣分裂祖國勢力的

存在更對“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敲響警鐘，一旦

實施“聯邦制”，這些勢力勢必繼續猖獗，從事分裂

國家的活動，破壞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使

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深陷危機。因此，台灣問題不能

超出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模式。 

 

 

二、中國完全統一後國家權力結構模式 
將呈現“一國兩制”特色 

 

中國的現行國家權力結構可以說是“單一制”與

“兩制”的結合，是具有“一國兩制”特點的國家權

力結構模式。筆者認為，可以將現有國家結構稱作 

“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這種單一制權力結構呈

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特別行政區設立、兩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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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地方權力架構、四種社會形態並存。 

 

(一) 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 
依據《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回歸後的香

港、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根據

中共中央關於台灣問題的表述，兩岸和平統一後，台

灣保留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在“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背景下，在保持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

模式的前提下，一個主權國家內，社會主義制度和資

本主義制度並存的中國國家統一的基本制度設計，不

僅彰顯了中華文化和諧包容的人文主義傳統，充分體

現了制度共和色彩，對於實施不同制度的國家或地區

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開展友好合作具有重大的啓示意

義。 

 

(二) 增設了新的行政區劃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

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

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香港

基本法》指出：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設立香

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

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香港特別

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

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

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澳門基本法》指出：國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

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

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

策。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

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管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中

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

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可見，特別行政區是

中國行政區劃的新設的、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

區域。 

 

(三) 四種地方權力架構共存 
除國家層面保持“一國兩制”單一制國家權力結

構外，大陸地方政府、香港、澳門、台灣政府將繼續

維持現有的治理結構模式。由此，在單一制的國家內，

將出現四種地方權力架構。從國家層面看，在“一國

兩制”國家權力結構下，依據民主集中制原則，台港

澳地區和祖國大陸各地選舉人民代表參政議政，參與

國家層面的決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台港澳地區

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從地方權力架構的層

面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中國大陸設定了民主

集中制政治體制，從中央到省、市、縣、鄉四級地方

政府必須遵守這一原則。《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

為香港、澳門設定了行政主導即行政與立法相互制

約、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同時，香港實行特別行政

區政府和區政府兩級行政架構，澳門實行一級行政架

構。台灣實行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之“五

權”分立與制衡的政治體制。單一制國家結構下，四

種地方權力架構將成為“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的

又一特色。 

 

(四) 四種社會形態共處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下的中國將出現四種社

會形態。首先，一國之內出現四種生活方式。港、澳、

台地區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變。香港深受英國治理

傳統的影響，澳門深受葡萄牙治理傳統的影響，台灣

深受國民政府實施的三民主義的影響，大陸繼續建設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香港、澳門、台灣、大陸社

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表現出自己的特點；其

次，一國之內出現四種法治形態。依據《香港基本法》、

《澳門基本法》，香港和澳門的法律制度，除了廢止、

補充或修改同基本法相抵觸的內容外基本不變。香港

特別行政區以《中國憲法》、《香港基本法》為根本法，

以英國法為基礎的普通法體系，制定法和判例法均視

為正式法律淵源。澳門特別行政區通過“法律本地

化”工作，建構起了以葡萄牙成文法體系為基礎的民

法法律體系。台灣則以辛亥革命百年以來，中華民國

的法治實踐為基礎，建立起具有中華法系特徵的民法

法系，中國大陸則建構起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同

社會制度下不同的法制系統和法治實踐，再加上中央

政府將終審權依法授予特別行政區，從而使台港澳和

祖國大陸將出現四套較為獨立的法治區域。第三，形

成社會制度“和平競爭”的局面。台、港、澳和大陸

在統一的背景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得到鞏

固和強有力的保障，四個地區將在共享主權的同時，

探索行政、司法、立法等公權力和諧共處的協調新機

制。在經濟領域，消除市場壁壘，整合市場資源，實

現優勢互補，展開“和平競賽”，成為兩岸四地未來

很長一個時期內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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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國兩制”的實施與國家權力 
結構模式的不斷完善 

 

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和平統一的過程也是中國

“一國兩制”權力結構形成和不斷完善的過程。《香港

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的頒布和實施、港澳“一國

兩制”、高度自治的成功實踐說明：“一國兩制”國

家權力結構已經形成。基本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如

香港兒童居留權案、終審法院關於基本法的解釋權問

題、澳門的發展空間及經濟多元化問題等等新情況說

明，“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將隨着“一國兩制”

實踐的持續，不斷完善。可以說，《香港基本法》、《澳

門基本法》從生效到逐步全面實施，標誌着“一國兩

制”權力結構的正式誕生和社會的認同。同時，必須

承認，兩岸問題尚未徹底解決，隨着“三通”的實現，

兩岸交流不斷擴大，但對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台灣從政府到社會尚存在一定疑問；港澳地區也還存

在不同的聲音，不僅如此，“一國兩制”實踐是一個

長期的歷史過程，未來的實踐畢竟會面臨新情況、新

問題。在國家走向完全統一的歷史征程中，如何建構

和完善“一國兩制”國家權力模式，增強這一模式的

公信力、說服力，使這種模式為實現和保障國家的統

一服務，亟待憲政理論予以與時俱進地闡釋。 

 

(一)“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理論是憲政學

的新課題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拓展了憲政學傳統研

究領域。對“一國兩制”實踐的學術研究無疑將促進

憲政學與時俱進的向前發展。“一國兩制”國家權力

結構理論構成憲政學的一個嶄新學術範疇。近代以

來，憲政所要求的人權保障、法的統治、司法獨立、

權力分立與制衡等，使權力在理性架構下保持民本特

質，避免異化為“威權”、“專制”的工具，成為法

治普適價值，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一國兩制”

國家權力結構不能背離憲政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

“一國兩制”是當代中國統一大業進程中最為顯著的

社會實踐，同時也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人類

社會發展史上前無古人的創舉。這項偉大的實踐，離

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一方面，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

和社會制度，以不改變各自發展軌迹，不破壞既有建

設成就的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此外，隨着港澳回

歸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兩岸四地的學者對“一

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理論跟進和學術積

累，“一國兩制”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國家統一和治理

的理論。“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的形成將不斷提

出新問題，需要憲政理論予以科學的、富有說服力的

闡釋。一個主權國家內，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

度並存，“制度共和”的理論依據和發展願景是甚

麼？按照“一國兩制”的官方闡述，一個主權國家，

不僅出現四種法律體系，而且，存在四個司法終審權，

依據憲政原理，主權應該包括行政權、立法權、司法

權。終審權的授予是否意味着國家主權統一上的缺

陷？“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實施過程中，提出

了“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這與國家統一精神

是否相符？包括台港澳在內的“一國兩制”的全面實

施，是否會導致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的最終解體？

“中國最終走向統一”在兩岸之間基本形成共識，甚

麼樣的權力結構才算“統一”或者說“統一”的標誌

是甚麼？“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向憲政學提出了

嶄新的時代課題。 

 

(二) 憲政共識是“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

形成與完善的重要保障 
“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的形成最為關鍵的環

節是運用憲政基本原理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論闡釋，促

進“一國兩制”憲政理論的誕生，使兩岸盡快達成

“一國兩制”憲政共識。首先，對“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實踐進程中面臨的憲政問題進行全面、客觀、

科學的把握，是中國學者的基本質素，也是一種學術

良知。“一國兩制”理論包含的“共和主義”意蘊，

“一國兩制”實踐給港澳台和大陸社會之政治、經

濟、法律、文化等方面帶來深刻的影響，“一國兩制”

實踐可能面臨的實際問題都需要借助於學者的持續跟

進、理論闡釋，在實踐中探索、檢驗、發展“一國兩

制”憲政理論，從而做到“一國兩制”憲政理論與具

體實踐的和諧統一；其次，“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更需要政府官員的憲政質素。中共領導人在解放大陸

後，迅速從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向和平統一轉變，一直

到“一國兩制”的提出、港澳回歸、高度自治實踐成

功，彰顯了中共領導集體的政治智慧和遠見卓識。與

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台灣李登輝當局、陳水扁當局鼓

吹“台獨”的倒行逆施。當政者的憲政素質是“一國

兩制”國家權力結構形成和完善的重要因素。如今，

儘管台灣“政黨輪替”的法治實踐給台灣社會帶來穩

定和發展，已經為世人所認可，但議會暴力、對美國

為首的西方勢力的趨炎附勢成為台灣自力自強的致命

弱點。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很大

的進步，民生持續改善。對人權觀念的拒絕到憲法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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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法治的不完善到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形

成，從對三權分立的拒絕到權力制約的提出，顯示大

陸官方對憲政普適理念的接受、自身的法治建設並不

是一帆風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治建設雖然比較成

熟，但其普通法傳統下的治理理念和思維模式亟需在

基本法框架下，與制定法傳統的大陸法治進行溝通和

協調。回歸後才步入法治的澳門特別行政區，選擇發

展路徑，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奠定基本法所確定的

長期繁榮穩定之目標尚需要不斷探索。可以說，在當

代中國，“一國兩制”下的兩種制度之間的“和平競

賽”已經開始，執政黨的憲政素養對於國家權力結構

的形成和完善承擔着重要的職責，義不容辭，責任重

大。第三，從社會角度看，加強交流，累積互信，促

進共識，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當政者固然可以設

計出種種發展路徑，但只有那種能給社會帶來切實利

益，保障社會和平發展的設計才符合社會發展方向，

經得住實踐和歷史的檢驗，最終為社會所接受。因此，

兩岸四地民間交往的擴大、經濟互利合作的深化，必

將增進彼此瞭解，增進共識。通過對自身所處四個社

會治理形態的比較和鑒別，逐漸形成“一國兩制”憲

政的民族共識是中國“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得以

形成和完善的核心要素。兩岸四地的經濟文化交流與

合作的任何障礙都將破壞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妨礙中

國“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推遲甚

至葬送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第四，從全球化的經驗

看，實施憲政的國家已經走上了穩步發展的道路，以

美國為例，雖然近年來出現了權力向聯邦集中的趨

勢，但這種集中依然沒有違背孟德斯鴻的三權分立、

相互制衡的原則，即把國家最高權力劃分為立法權、

行政權和司法權，並且三權之間相互制衡。聯邦最高

立法權屬於由參眾兩院組成的國會。它的權限較之邦

聯條例下的一院制國會有明顯增強。原屬各州的諸多

權力現均轉歸聯邦國會。國會握有批准條約、稅收、

鑄幣、郵政、貿易、軍事、外交、戰爭、平叛等諸多

方面的立法權。國家行政權力集於總統一身。總統是

國家元首和聯邦政府的首腦，並在戰時擔任總司令。

總統對國會的立法擁有否決權(但 2/3 國會議員再次投

票通過該法案，總統否決無效)。總統還擁有防止法官

專斷的某些司法權力。國家最高司法權屬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法官由總統取得參議院的同意後加以任

命。最高法官只要行為端正可任職終身。最高法院有

權對國會的法律和總統的指令加以協調，並且具有把

立法和司法實踐集中統一起來的職能。最高法院還可

對聯邦法律是否違憲作出裁斷。美國聯邦最高權力明

確劃分為上述三權，並且三權之間可以相互制衡，這

對防止中央權力由集中走向專制不無益處。相反，蘇

聯及東歐的巨變，卻是一個反面的例子。民主集中制

演變為“威權”和“專制”，導致了公權力的“異

化”，從而走向滅亡。憲政質素的培養是“一國兩制”

國家權力結構形成中的關鍵因素。 

總之，任何國家權力結構如果背離憲政的基本原

則，就會導致權力的異化、變質。憲政共識的形成對

確保“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民本質素，使統一後

的國家生活走向法治、穩定、秩序，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  共同利益是“一國兩制”國家權力結構

不斷完善的決定因素 
數千年的歷史變遷中，歐洲戰爭不斷、政權更迭

頻繁，時而通過戰爭手段、建立起統一的帝國，時而

又因為利益的紛爭而四分五裂。歐洲局面當代出現了

轉折：五十多年來法德合作、德蘇之間無戰爭、西歐

聯合、東西歐和平共存而長期相對安定。近十幾年來，

歐洲一體化進程加快，居然出現了聯合統一的大趨

勢，“歐洲聯盟”已開始作為世界大格局中的一極，

發揮出重要的作用和影響。5 歐洲一體化，經濟上強

化了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增強了歐盟對外的經

濟競爭力；政治上增強了歐盟各國在世界中的影響

了，有利於抑制美國搞單極世界圖謀；經濟聯繫的密

切使得歐盟各國文化上相互交融，有利於世界文化的

傳播與發展；歐洲一體化不僅使歐洲安全上得到切實

保障，而且使歐洲各國經濟相互融合和滲透，有利於

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 

1777 年美國大陸會議草擬，1781 年經各州批准正

式實施的美國第一部憲法，《邦聯條例》明確規定：美

國國家結構形式是邦聯制，即北美十三州擁有充分的

自主權力。各州可自行發行紙幣和徵稅，可獨立對外

締結貿易條約，還可保留本州的軍隊。邦聯會議不設

總統而只設主席一人，主席的權力需通過各州政府才

能得以具體實施。即使對涉及憲法、財政、戰爭、媾

和等全域性問題，邦聯會議也無權擅作決定，它只有

獲得十三個州之中的九個州的同意才可行事。隨着資

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美國資產階

級愈來愈痛切地感到，在國家權力的分配上，地方擁

有過多的自主權，而中央權力過分軟弱對整個國家的

穩定與發展並無好處，美國如繼續格守《邦聯條例》，

聽任各州自行其是，那麼，整個國家非但不會繁榮興

旺，相反，連爭得的獨立都將喪失。嚴酷的現實迫使

美國放棄邦聯制，而走向中央權力比較集中的聯邦

@ EC @ 



“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國家權力結構模式初探 
 

制。美國 1787 年憲法規定：美國的國家結構形式由邦

聯制改為聯邦制。各州雖仍享有自治權，卻不再具有

完全獨立的資格，它們都成為整個聯邦一個不可分割

的組成部分。各州不得同其他州或外國結盟，也不得

保留各自的軍隊。美國由邦聯制改為聯邦制，權力分

散走向權力集中，美國獲得了基本的鞏固和穩定。6

漢密爾頓、杰伊、杰斐遜等人在其所著的《聯邦

黨人文集》中指出，通過一個有效的全國政府實現統

一將極大地有利於：○1 維護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問題

涉及來自外部的侵略、威脅和內部的分裂、動亂。一

個強大有效的全國政府是對付外來侵略、威脅最好保

證，因為“它能把全國的資源和力量用於任何部分的

防禦，這要比州政府或分散的邦聯政府能夠做得更容

易、更迅速，因為後者缺乏協調和一致的制度”。7  另

一方面，一個強大而有效的全國政府將促進州與州之

間關係的協調，從而化解“來自各州之間的糾紛，來

自國內的派別鬥爭和動亂”。8 ○2 促進商業發展。“商

業利益的一致，和政治利益的一致一樣，只有通過統

一的政府才能達到。”9 一個統一的全國政府可以掃

除各州之間商業往來的束縛與障礙，建立起統一的全

國性市場，使各州之間進行毫無限制的產品交換，從

而推動商業的發展與繁榮。○3 增加政府稅收。比如，

一個全國政府能夠以極少費用進一步擴大進口稅，這

同各州單獨地、或局部邦聯所能做到的，簡直不能相

提並論。10  ○4 減少財政支出。“如果各州聯合於一個

政府下面，那麼全國只要負擔一份公務人員的薪金；

如果各州分為幾個邦聯，就需要負擔許多份不同的公

務員薪金，而且其中的每一份，就主要部門而論，範

圍與全國政府所需要的同樣廣大。”11 美國“決不應

當分裂為許多互不交往、互相嫉妒和互不相容的獨立

國”，而應該“建立一個聯邦政府來保持這種聯合，

並使之永遠存在下去”。12 換言之，只有通過建立一

個有效的全國政府，才能為國家的統一與人民的自由

提供充分的保證。反之，如果選擇分離，其後果是災

難性的：“如果我們四分五裂，而各個組成部分或者

保持分裂狀態，或者結成兩三個邦聯──這是非常可

能的，那末，我們在很短時間內就會處於歐洲大陸列

強的圍困之中，我們的自由就會成為用以反對彼此野

心和嫉妒的自衛手段的犧牲品。”13 這是一種國家的

統一與人民的自由雙重喪失的局面。一旦如此，光榮

與夢想將永遠消失，那時，“美國將有理由引用詩人

的名言高呼：‘再見吧！永遠再見吧！我的偉大的一

切’”。 14   如果理性地比較上述兩項選擇，毫無疑

問，明智的選擇是組成一個全國政府以實現國家的統

一和人民的自由。 

對於完全統一後的中國，不應該同樣如此嗎？如

前文所述，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是中華民族安全利

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發展利益等共同利益的集

中表達，在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下，通過“一國兩

制”，確保港澳台地區原有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不

破壞港澳台地區的建設成就、尊重港澳台居民選擇的

發展道路，和平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捍

衛共同利益、走向偉大復興的最佳選擇。香港、澳門

兩個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表明，“一國兩

制”實踐中的國家權力結構模式體現了中國各民族、

各地區的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全民族特別是台港澳

社會對於民族共同利益認識的不斷深化將是“一國兩

制”背景下國家單一制權力模式為社會普遍認同、走

向不斷完善的決定因素。 

 

 

四、結語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提出和各項具體

政策的出台，港澳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使中國單

一制國家權力結構呈現出鮮明的“一國兩制”特色：

“一國兩制”和“單一制”的時代結合。同時，隨着

“一國兩制”的實施和國家權力結構模式的形成和不

斷完善，“一國兩制”憲政理論，特別是“一國兩制”

國家權力結構理論、執政者的憲政素養、社會的憲政

共識、對共同利益的認識都將起到重要作用。這些因

素中，對共同利益的認識決定了有“一國兩制”特色

的國家權力結構最終將得到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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